2017年右江民族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调剂办法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考生进入复试的初试成绩基本要求》，结合我校各专业拟招生人数和具体情况，部分专业尚有招生指标，允许接收条件较好的调剂考生参加复试。为方便考生调剂报考，现将调剂工作的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调剂考生基本条件
1. 考试方式应是全国统考。
2. 调剂考生必须是全日制大学本科毕业生，且有学士学位证书，全日制应届本科生必须在2017年9月以前获得学士学位。
我校不接收任何形式专科毕业生、自考生和网络教育等考生的调剂，不接收少数民族照顾分数线的调剂考生。
3. 成绩必须达到教育部规定的B类分数线（具体为：英语（一）37分，政治理论37分，专业课111分，总分285分）。
4. 调剂考生的报考专业一般应在相同或相近学科、专业间进行，考试科目原则上应相同或相近。
5. 报考“退役大学生士兵专项计划”考生：达到国家少数民族政策分数线以上（具体为英语（一）30分，政治理论30分，专业课45分，总分245分），可申请调剂到我校。
6. 报考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的考生可按相关政策调剂到其他专业，报考其他专业（含医学学术学位）的考生不可调剂到临床医学类专业学位。

二、调剂专业要求
详见我校网页上公布的“右江民族医学院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简章”。请调剂考生按本人情况，报名符合条件的专业，若不按要求报名，我校将不接收调剂的申请。

 三、调剂程序
各考生在教育部网站“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公网网址：http://yz.chsi.com.cn,教育网网址：http://yz.chsi.cn)开通“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调剂服务系统”后，符合条件且有调剂我校愿望的考生及时上网了解我校调剂信息，按要求申请调剂。  所有调剂考生必须通过“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进行调剂，否则不予录取。 其它调剂途径均无效。 
获得我校复试资格的调剂考生，在我校3月29日公布拟录取名单前，不得取消我校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中的调剂志愿，若考生因为改报其他调剂学校而取消我校在“中国研究生招生信息网”中的调剂志愿，视为自动放弃我校的录取。
考生需对所有填报信息的真实性承担责任，对弄虚作假者，不论何时，一经查实，即按有关规定取消复试资格、录取资格或学籍。
 
四、调剂时间
3月17日-3月22日，考生网上填写正式调剂信息。3月25日，我校公布调剂考生名单，通知复试。
 
五、复试安排
具体复试安排，详见《右江民族医学院2017年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日程安排》。
六、复试录取办法
复试录取办法详见《2017年右江民族医学院硕士研究生招生复试工作总则》。





七、可接收调剂专业
 
	一级学科
	专业代码
	专业名称
	备注

	基础医学
	100101
	人体解剖与组织胚胎学
	 

	
	100102
	免疫学
	 

	
	100103
	病原生物学
	 

	
	100104
	病理学与病理生理学
	 

	临床医学（学术型）
 
	100201
	内科学
	心血管病、呼吸系病、消化系病、肾病方向

	
	100202
	儿科学
	 

	
	100204
	神经病学
	 

	
	100210
	外科学
	普外、骨外方向

	
	100211
	妇产科学
	 

	临床医学（专业型）
 
	105101
	内科学
	心血管病、呼吸系病、消化系病、血液病、肾病、内分泌与代谢病方向

	
	105102
	儿科学
	 

	
	105104
	神经病学
	 

	
	105107
	影像医学与核医学
	 

	
	105109
	外科学
	普外、骨外、整形外科、神经外科、胸心外科方向

	
	105110
	妇产科学
	 

	
	105117
	急诊医学
	 

	
	105128
	临床病理学
	 

	口腔医学
	105200
	口腔医学
	 



八、联系方式
联系电话： 0776-2835991   0776-2835992
联系部门：研究生学院      Email: youyixkb@163.com
联系地址：广西壮族自治区百色市城乡路98号   邮编：533000

研究生学院
2017年3月17日
 
